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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海潮集团听牧肉牛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收到税务处理决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《国家税务总局昆明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》

昆税一稽处【2025】15 号 

收到日期：2025 年 1 月 20 日 

生效日期：2025 年 1 月 20 日 

作出主体：国家税务总局昆明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

措施类别：其他（补缴税款及滞纳金） 

 

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姓名/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/关联关系 

云南海潮集团听牧肉牛

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挂牌公司或其子公司 挂牌公司 

 

违法违规事项类别： 

未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向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并缴纳税款及滞纳金。 

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违法违规事实： 

公司在 2024 年 2 月至 6 月期间未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申报期限向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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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机关进行申报并缴纳税款，少缴增值税 5,006,697.45 元，城市维护建设税

250,334.87元、教育费附加 150,200.92 元、地方教育附加 100,133.95 元。 

政策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(国务院第 191 次常务会议通

过)第八条“纳税人购进货物、劳务、服务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支付或者负担的

增值税额，为进项税额。下列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:(三)购进农产品，

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,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

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11%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，国务院另有

规定的除外。进项税额计算公式:进项税额=“买价 x扣除率”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城市维护建设税法》第一条: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缴纳增值税、消费税的单

位和个人,为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，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

税”、第四条:“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:(一)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，税率为

百分之七。”、《国务院关于修改<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>的决定》(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48 号)“教育费附加，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、

营业税、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，教育费附加率为 3%,分别与增值税、营业税、

消费税同时缴纳。”、《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

收政策的通知》(云财综[2011)46号)“经省政府同意，从 2011 年 1月 1日起，

对云南省境内所有缴纳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营业税(以下简称‘三税’)的单位和个

人(包括外商投资企业，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),按其实际缴纳‘三税’税额的 2%

征收地方教育附加。”根据《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》(国家税务总局

公告 2018 年第 28 号)第四条:“税前扣除凭证在管理中遵循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

联性原则。真实性是指税前扣除凭证反映的经济业务真实,且支出已经实际发生；

合法性是指税前扣除凭证的形式、来源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等相关规定；关联性

是指税前扣除凭证与其反映的支出相关联且有证明力。”、第十二条;“企业取得

私自印制、伪造、变造、作废、开票方非法取得、虚开、填写不规范等不符合规

定的发票(以下简称“不合规发票”)，以及取得不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等相关规

定的其他外部凭证(以下简称“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”)，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

证.”；第十三条:“企业应当取得而未取得发票、其他外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

发票、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的,若支出真实且已实际发生，应当在当年度汇算清

缴期结束前，要求对方补开、换开发票、其他外部凭证。补开、换开后的发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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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外部凭证符合规定的，可以作为税前扣除凭证”；第十四条:“企业在补开、

换开发票、其他外部凭证过程中,因对方注销、撤销、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被

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等特殊原因无法补开、换开发票、其他外部凭证的，可

凭以下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后，其支出允许税前扣除:(一)无法补开、换开发票、

其他外部凭证原因的证明资料(包括工商注销、机构撤销、列入非正常经营户、

破产公告等证明资料)；(二)相关业务活动的合同或者协议；(三)采用非现金方

式支付的付款凭证；(四)货物运输的证明资料；(五)货物入库、出库内部凭证；

(六)企业会计核算记录以及其他资料。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为必备资料”；第十

五条:“汇算清缴期结束后，税务机关发现企业应当取得而未取得发票、其他外

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发票、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并且告知企业的，企业应当自

被告知之日起 60 日内补开、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、其他外部凭证。其中，因对

方特殊原因无法补开、换开发票、其他外部凭证的，企业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四

条的规定，自被告知之日起 60日内提供可以证实其支出真实性的相关资料。” 

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 

1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三十二条“纳税人未按照规

定期限缴纳税款的,扣缴义务人未按规定解缴税款的，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

外，从滞纳税款之日起，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”、及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第七十五条:“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

加收滞纳金的起止时间，为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、行政法

规的规定确定的税款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至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实际缴纳或者解

缴税款之日止”的规定，责令公司补缴增值税 5,006,697.45 元，城市维护建设

税 250,334.87 元。并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税款解缴之日止,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

分之五的滞纳金。 

2、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发布<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>的通知》(国发

[1986]50号)和《国务院关于修改<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>的决定》第三条:

“教育费附加，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的税额为计

征依据，教育费附加率为 3%，分别与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同时缴纳”的规

定,责令公司限期补缴应缴未缴的教育费附加 150,200.92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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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政策

的通知》(云财综[2011]46 号)“按照《国务院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

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的通知》(国发〔2010]35 号)、《财政部关于调整

云南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的复函》(财综函[2011]17 号)的规定, 经省政府

同意，从 2011年 1 月 1日起，对云南省境内所有缴纳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营业税(以

下简称‘三税’)的单位和个人(包括外商投资企业、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)，按

其实际缴纳(三税)税额的 2%征收地方教育附加”，责令公司限期补缴应缴未缴的

地方教育附加 100,133.95 元。 

公司须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税

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,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。逾期未缴清

的，将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。 

 

（三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：  

本次税务处理决定属于行政处理的范畴，不属于行政处罚。截至本公告披露

之日，公司已向国家税务总局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税务局补缴相应税款

5,257,032.32 元，余款将在规定时效内缴足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税务处理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补缴税收金额将影响公司利润总额，但不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重大不利

影响。 

 

（三）不存在因本次税务处理事项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
 

（四）不存在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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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公司高度重视本次税务处理决定，积极地整改存在的问题。截至本公告披露

之日，公司已向国家税务总局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税务局补缴相应税款

5,257,032.32 元，余款将在规定时效内缴足。今后公司将强化财税知识的学习，

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国家税务总局昆明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》昆税一稽处

【2025】15号 

 

 

 

云南海潮集团听牧肉牛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1 月 2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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